附件

鲤城区经信局安全生产权责清单目录
	序号
	权责事项
	设定依据
	具体事项
	责任股室
	备注

	1
	负责指导工业和信息化行业加强安全生产管理。
	1.《中共区委鲤城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鲤城区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规定>的通知》（泉鲤委〔2015〕21号）；
2.《中共鲤城区委办公室鲤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泉州市鲤城区经济和信息化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泉鲤委办〔2015〕14号）。
	负责本局安全生产工作的综合协调；督促所属单位落实安全生产工作。
	安办
	

	
	
	
	指导相关行业加强安全生产管理。
	经济运行股、工业发展股、信息技术发展股、数字鲤城办
	

	
	
	
	负责指导电子信息、软件、集成电路设计和信息服务行业企业加强安全生产管理。
	信息技术发展股
	

	2
	协助上级民爆行业主管部门做好民用爆炸物品生产和销售企业安全监督管理。
	 1.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66号） 第四条第一款  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负责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的安全监督管理；
2.《中共鲤城区委办公室鲤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泉州市鲤城区经济和信息化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泉鲤委办〔2015〕14号）。
	协助上级民爆行业主管部门做好民用爆炸物品生产和销售企业安全监督管理。
	信息技术发展股
	我区无此类企业

	3
	支持工业企业安全技术改造项目，严格限制和淘汰工艺技术落后、安全风险高和职业病危害严重的建设项目；按照规定督促淘汰不符合安全标准、安全性能低下、职业病危害严重、危及安全生产的落后技术、工艺和装备。
	1.《中共区委鲤城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鲤城区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规定>的通知》（泉鲤委〔2015〕21号）；
2.《中共鲤城区委办公室鲤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泉州市鲤城区经济和信息化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泉鲤委办〔2015〕14号）。
	支持工业企业安全技术改造项目，严格限制和淘汰工艺技术落后、安全风险高和职业病危害严重的建设项目；按照规定督促淘汰不符合安全标准、安全性能低下、职业病危害严重、危及安全生产的落后技术、工艺和装备。

	经济运行股、工业发展股、信息技术发展股、数字鲤城办
	

	4
	依法分工对陆上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设施保护的监督管理。
	1.《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 第五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能源主管部门和设区市的市级、县级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依照本法规定主管本行政区域的管道保护工作，协调处理本行政区域管道保护的重点问题，指导、监督有关单位履行管道保护义务；
 2.《福建省石油天然气管道设施保护暂行办法》（闽政〔2008〕15号） 第五条  省经贸委负责全省陆上管道设施保护的监督管理工作；省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省行政毗邻海域海上管道设施保护的监督管理工作。 
	依法分工对陆上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设施保护的监督管理。
	
	我区无此类企业

	5
	组织协调一般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物资设备的调运。
	1.《中共区委鲤城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鲤城区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规定>的通知》（泉鲤委〔2015〕21号）；
2.《中共鲤城区委办公室鲤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泉州市鲤城区经济和信息化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泉鲤委办〔2015〕14号）。
	组织协调一般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物资设备的调运。
	经济运行股、工业发展股、信息技术发展股、数字鲤城办、办公室
	

	6
	指导经信系统行业协会加强对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指导与咨询，不断提高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1《中共鲤城区委办公室鲤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泉州市鲤城区经济和信息化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泉鲤委办〔2015〕14号）。
	指导经信系统行业协会加强对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指导与咨询，不断提高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工业发展股
	

	备注
	此表根据中共鲤城区委鲤城区政府关于印发《鲤城区党委政府及其部门安全生产权力和责任清单明细》的通知（泉鲤委[2018]12号），结合省市经信委《安全生产权力和责任清单明细》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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